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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請求撤銷不許可更新居留期間之處分事件 
外國人的政治活動自由之憲法上保障問題 
最高法院昭和五十三年十月四日大法庭判決 

昭和五十年（行ツ）一二０號 

翻譯人：黃宗樂、劉姿汝 

判 決 要 旨 
一、憲法上，並無保障外國人可在我國「在留」（暫時居留—譯者

註）之權利或得要求繼續「在留」之權利。 
二、根據出入國管理令第二十一條第三項判斷有無足以認定在留

期間更新為適當的相當理由乃由法務大臣裁量。不符合准於

拒絕入境或強制出境的事由並不表示不得為更新之不許可。 
三、法院審查法務大臣根據出入國管理令第二十一條第三項判斷

有無足以認定在留期間更新為適當之相當理由的行為是否違

法之際，應以該判斷係法務大臣之裁量權行使為前提，除非

認定該判斷基礎的事實有誤認等造成事實基礎之完全欠缺，

或對事實的評價明白欠缺合理性，或該判斷依照社會通念有

顯著欠缺妥當性之事由，始得以認定該判斷超越裁量權的範

圍或濫用裁量權而為違法之判定。 
四、關於憲法對政治活動自由之保障，除了對我國政治的意思決

定或實施產生影響的活動，而鑑於其外國人之地位認為有不

適當者外，對在留於我國之外國人亦及之。 
五、憲法關於外國人的基本人權保障，並不包含得以拘束決定在

留許可與否之國家裁量權，亦即不包含保障在留期間中受憲

法基本人權所保障之行為於在留更新之際必須視為消極情事

而不予斟酌者。 
六、上訴人之本件活動，雖然就外國人於在留期間所為之政治活

動不能直接謂其為憲法保障所不及，但是上訴人的行為當中

包括對我國出入國管理政策的非難行動或非難我國基本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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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以及對日美友好關係產生影響之虞之行為，法務大臣

斟酌此等行動，判斷其不足以認定在留更新為適當之相當理

由，不能謂此有超越裁量權之範圍或濫用裁量權之情形。 

事 實 
持有美國籍的上訴人（原告）於昭和四十四年五月十日因該

當出入國管理令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特定在留資格及其

在留期間的省令第一項第三款，取得一年在留期間的上陸許可而

入國。上訴人於入國隨後被聘任為某語言學校的英語教師，但在

入國後第十七天即辭職，在無任何申告的情形下轉職其他語言學

校。另一方面，他亦加入外國人越平連，參加了越南反戰、反對

出入國管理法案、反對日美保安條約等的示威或集會。上訴人於

昭和四十五年五月一日對被上訴人（被告）法務大臣申請一年的

在留期間更新，法務大臣於同年八月十日以出國準備期間之名目

准許至九月七日止一百二十天的更新，但是對於所申請的同年九

月八日起一年的在留更新卻為不許可的處分。上訴人不服處分，

對法務大臣提起訴訟請求撤銷處分。第一審判決以法務大臣的處

分顯著欠缺社會通念上的公平性、妥當性等為由，撤銷該處分；

相對於此，第二審認為判斷足以認定更新為適當的「相當理由」

是任由法務大臣的自由裁量，容許將在留期間的政治活動當做消

極的資料，而撤銷第一審判決駁回上訴人的請求。 

關 鍵 詞 
在留期間更新（指暫時居留期間到期時的延長手續） 出入國管

理令 法務大臣 裁量權 無屆轉職（指未申報而轉換工作）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的經過情形 
（一）原審所確定的事實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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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其要旨如下： 
（1）上訴人，為持有美利

堅合眾國國籍之外國人，昭和四

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以所持之護

照取得日本駐韓大使館所發行的

簽證後，同年五月十日由下關入

國管理所入國審查官以其具有該

當出入國管理令第四條一項十六

款，以及規定特定在留資格及在

留期間之省令第一項三款的在留

資格，取得一年在留資格的入國

許可的證印進入我國。 
（2）上訴人，於昭和四十

五年五月一日申請一年在留期間

的更新時，被上訴人在同年八月

十日為「許可做為出國準備期間

從同年五月十日起至同年九月七

日止共一二０天之在留資格」的

處分。其後，上訴人又於同年八

月二十七日對被上訴人，申請自

同年九月八日起一年的在留更新

時，被上訴人於九月五日對上訴

人以難謂有足以認定該更新為適

當之相當理由為由對右列更新為

不許可之處分（以下稱「本件處

分」）。 
（3）被上訴人認定上訴人

難謂有足以認為在留期間更新為

適當的相當理由，乃因上訴人於

在留期間中轉職未申報及政治活

動之故，詳情如下。 

a.上訴人因為受雇於貝魯里

茲語言學校為英語教師而取得在

留資格，卻於入國後僅十七天從

該校辭職，轉向財團法人英語教

育協議會擔任英語教師，而非在

被許可入國的學校從事英語教

育。 
b.上訴人加入「外國人越平

連」（昭和四十四年六月由在日

外國人數人所組成，為反對美國

介入越南戰爭、反對美國加重基

於日美安保條約的極東政策、反

對壓抑政治活動的出入國管理法

案等三個目的所結成的團體，與

「越平連」獨立，並非會員

制。），昭和四十四年六月起十

二月止之期間參加過九次定期例

行集會。七月十日為支援由左派

華僑青年於同月二日至十三日在

國鐵新宿西口附近所舉行的粉碎

出入國管理法案絕食罷工，散發

此活動所印刷的宣傳單；九月六

日與十月四日參加越平連的定期

例行集會；同月十五、十六日參

加反對越南戰爭的「中止日運

動」赴美國大使館抗議；十二月

七日參加以抗議橫濱入國者收容

所為目的的示威遊行；翌年四十

五年二月十五日參加在朝霞市所

舉行的反戰放送集會；三月一日

參加同市美軍基地附近所舉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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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戰示威遊行；同月十五日與越

平連同時參加該市名為「大泉市

民的集合」之集會散發反戰傳

單；五月十五日參加以反對美軍

侵入柬埔寨為目的赴美國大使館

的抗議；同月十六日參加五．一

六「越南（戰爭）中止日連帶日

美人民集會」，並參加反對介入

柬埔寨的美國反戰示威遊行；六

月十四日參加在代代木公園所舉

辦「安保粉碎勞學市民大統一行

動集會」；七月四日參加在清水

公園由東京動員委員會所主辦的

美日人民協力，為支援美日反戰

士兵的集會；參與舉辦同月七日

在羽田機場反對羅傑士國務卿來

日運動等政治性活動。但上訴人

所參加的集會、集團示威遊行

等，皆無逾越和平且合法之範

圍，且上訴人所參加的態樣並非

居於指導型或積極型地位。 
（二）原審判定，自己國內

決定接受該外國人與否基本上是

該國的自由，對在留更新的申請

時有無足以認定更新為適當的理

由，是任由法務大臣的自由裁量

所為的判斷。上訴人所為的前述

一連串的政治活動，被認定為屬

於在留期間內對外國人也容許之

表現自由範圍，並無被強制接受

特別的不利益；然而法務大臣於

決定在留期間更新的許可與否之

際，即使認定此等行為對日本國

及日本人民而言是不期望看到的

部分，而判斷無足以認定更新為

適當的相當理由，在本案由於此

一判斷並無由任何人眼中看來皆

認為明顯不妥當之情事，應認為

該判斷屬法務大臣裁量之範圍

內，不能據此論斷本件處分為違

法。 
對原審之判決，上訴人以下

列的主張提起上訴。 
（1）原判決認為在自己國

內是否接受外國人是該國的自

由，及對在留期間的更新，有無

足以認定該更新為適當的相當理

由應任由法務大臣自由裁量為判

斷，此認定有憲法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出入國管理令第二十一條

的解釋適用錯誤，為理由不備之

違法。（2）對於如同本件處分類

型之裁量處分，原審的審查態

度、方法有判例違反、審理不充

分、理由不完備之違法，亦有行

政事件訴訟法第三十條的解釋錯

誤。（3）被上訴人之本件處分，

逸脫了裁量權的範圍，並以受憲

法保障之上訴人的政治活動為理

由對外國人課予不利益，所以原

判決對本件處分為不違法的認

定，有違背經驗法則、觸犯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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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備的違法、出入國管理令第二

十一條的解釋適用錯誤，並且違

反憲法第十四、十六、十九、二

十一條。 
 
二、本法院之判斷： 

（一）憲法第二十二條僅止

於規定保障在日本國內居住、移

轉的自由，並無規定任何關於外

國人進入我國的內容。關於此

事，在國際習慣法上，國家並無

負有接受外國人之義務，只要沒

有特別條約，是否接受外國人進

入本國內，又，接受時附以何種

條件，應為該國可以自由決定之

事。憲法上並沒有保障外國人進

入我國之自由，上訴人所論及之

在留權利乃至於可以要求繼續在

留之權利皆不可解為被保障之內

容。因此，以上述憲法旨趣為前

提，具有法律效力之出入國管理

令，是以對於外國人限制一定的

期間、特定的資格，許可其進入

我國為內容的法令，據此被許可

入國之外國人，於在居留期間屆

滿後當然必須離開我國。原本出

入國管理令，允許外國人希望延

長在留期間時可以申請更新在留

期間（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項），但是對於該申請，因為規

定法務大臣在「限於有足以認定

在留期間的更新為適當之理由

時」可以對該申請為許可，所以

出入國管理令本身對外國人在留

期間之更新並不將其視為當然權

利而保障之。 
如同前述，出入國管理令原

則上允許外國人限於一定期限間

內入境我國及在留，而所謂在留

期間的更新限於在法務大臣判斷

有足以認定為適當之相當理由時

可以許可之，是指基於讓法務大

臣能在每個一定的期間審查該外

國人在留中的狀況、在留的必要

性、相當性等之後決定在留許可

與否的旨趣下，對在留期間的更

新事由為概括地規定，而沒有特

別訂定判斷基準的目的在於更新

事由的有無應任由法務大臣之裁

量，而此裁量權的範圍應以廣泛

的旨趣來解釋之。換言之，法務

大臣在決定在留期間更新的許可

與否時，應立於對外國人出入國

管理及在留規範目的之所謂國內

治安與善良風俗的維持，保

健．衛生的確保，勞動市場的安

定等保持國家利益的立場，不只

申請人的申請事由的適當與否，

並應斟酌該外國人於在留期間中

的一切行狀，國內的政治．經

濟．社會等情事，國際情勢、外

交關係、國際禮讓等諸般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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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合於時宜的正確判斷，但是此

一判斷，在其性質上，若未任由

負有出入國管理行政責任的法務

大臣為裁量，畢竟無法期待有適

切的結果。鑑於這一點，是否該

當出入國管理令第二十一條第三

項所規定之「足以認定該在留期

間的更新為適當之相當理由」的

判斷中，法務大臣的裁量權範圍

被認定為廣泛是理所當然，不應

如上訴人所論，只要不該當準用

入境拒絕事由或離境強制事由，

不得容許更新申請為不許可之決

定。 
（二）行政廳對於此一任由

裁量權之事項，即使定有行使裁

量權的準則，但是此類型的準

則，本來是為了要確保行政廳的

處分的妥當性而定，處分縱使違

背該準則，原則上僅止於產生當

與不當的問題，並不當然違法。

處分為違法的情形，僅限於該處

分逾越法律所認定之裁量權範圍

或有濫用裁量權的情況，又，限

於法院才可以撤銷該處分，在行

政事件訴訟法第三十條中已明白

規定。本來，法律將處分任由行

政廳裁量的旨趣、目的、範圍，

依各種處分而不相同，被認定有

逾越裁量權的範圍或濫用裁量權

而違法的情形也各有所異，必須

依各處分做各別的檢討。因此根

據出入境管理令第二十一條第三

項，法務大臣為有無「足以認定

在留期間的更新為適當之相當理

由」的判斷時，鑑於前述之法務

大臣的裁量權的性質，僅限於該

判斷完全欠缺事實基礎或社會通

念上顯著欠缺妥當性的情事至為

明顯時，才能謂有逾越裁量權範

圍或濫用裁量權的情事而認定為

違法。因此，原審法院在審理法

務大臣的前述判斷是否為違法

時，以該判斷屬法務大臣之裁量

權的行使為前提，進而審理是否

對做為該判斷基礎之重要事實有

誤認等情事使該判斷完全欠缺事

實基礎；是否因對該事實之評價

有明白欠缺合理性等事由；或依

照社會通念顯著欠缺妥當性之情

事甚為明白，認為限於存在這些

事由的情形下，才能認定該判斷

有為逾越裁量權範圍或濫用裁量

權的情事而判定違法，這樣的做

法符合前述之論點。 
（三）立於以上的立場，檢

討被上訴人之本件處分是否適當 
依前述的事實關係，對於上

訴人的在留期間更新申請，被上

訴人認為難謂有足以認定更新為

適當之相當理由而不為許可，理

由是上訴人於在留期間未申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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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職以及從事政治活動為由，探

究該判決之意旨，又可解為其中

以政治活動較被重視。 
依據憲法第三章所規定之基

本人權保障，除了在性質上須解

釋為只限於日本國民為對象的部

分外，對於在留於我國的外國人

應解釋為相同所及。關於政治活

動的自由，除了對我國的政治的

意思決定或實施有影響之活動，

鑑於其外國人之地位而認為不適

當者外，該保障亦應及之，這樣

的解釋應為恰當。但是，如同前

述，外國人的在留許可與否，是

任由國家裁量，在留我國之外國

人，憲法上並無保障其在留的權

利或可以要求繼續在留之權利，

只不過在法務大臣基於出入國管

理令為裁量時，限於認定有足以

認定更新為適當之相當理由時，

賦予該外國人得取得在留期間更

新資格的地位，因此，憲法對於

外國人的基本人權保障僅在此種

外國人的在留制度範圍內存在是

恰當的解釋，關於是否及於拘束

國家決定在留許可與否之裁量的

保障，換言之，所謂在留期間中

受憲法基本人權所保障之行為於

在留期間更新之際應做為消極事

由不受斟酌的地步，基本上並不

受到保障。在留中的外國人的行

為即使合憲合法，法務大臣從當

與不當的角度評價該行為對日本

而言難以接受，且從該行為推認

將來該外國人有實行損害日本國

利益行為之虞者，則該行為即使

能謂受憲法保障，亦對更新時為

不許可的處分無所妨礙。 
前述上訴人於在留期間的政

治活動，由該行為的態樣等來看

雖然不能立即謂其為憲法保障所

不及的政治活動，但是上訴人的

活動當中，包含對我國出入國管

理政策及對美國的極東政策的非

難行動，更進一步還有對日本國

與美國間的相互協力及安全保障

條約的抗議行動等，諸如此類非

難我國的基本外交政策的行為，

有影響日美間的友好關係之虞，

被上訴人鑑於當時的內外情勢，

評價上訴人之行為是日本國所難

以接受，又，即使對上訴人前述

的活動，認定其將來有為損害日

本國利益之虞，判斷無足以認定

更新為適當之相當理由，亦難謂

該事實的評價欠缺明白的合理

性，或該判斷在社會通念上顯著

地欠缺妥當性。另外基於被上訴

人的判斷，不能確定有足以懷疑

其逾越裁量權的範圍或濫用裁量

權之情事存在之的本案，不能判

斷被上訴人之本件處分為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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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被上訴人斟酌上訴人前述的

政治活動，認為難謂有足以認定

在留期間更新為適當的相當理由

而為本件處分，不生上訴人所論

之違憲問題。 
（四）與上述所言屬相同意

旨之原審判斷為正當。原判決並

無違憲、違法。與上述論點相異

而非難原判決的論旨，不為採

用。 
因此，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七

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

九十五條、八十九條，依法官一

致的意見，判決如主文。

 


